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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因该加工导致前四位编码中至少一位发生变更；
(c)�使用上述"b"项所列原材料和部件生产。

关于确定商品原产地的具体规则应由缔约方协调制定，并载入一份文件，该文件应成为本协议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二条
缔约方不得：
-�直接或间接对本协议项下商品征收的任何国内税或费用，超过对国内生产或第三国原
产的类似商品征收的相应税费；-�对本协议项下商品实施的任何特殊限制或条件，超过
在类似情况下对国内生产或第三国原产的类似商品实施的限制或条件；-�对缔约方境内
原产货物的仓储、重新装载、存储和运输，以及付款和付款转账适用特殊规则，不同
于在类似情况下对国内生产或第三国原产货物适用的规则。

第三条
1.�缔约方应避免在本协议框架内的货物出口和/或进口方面相互歧视、引入配额或类似措施。
2.�本条第1款所述的配额仅在以下情况下可单方面引入，且须在合理范围内并严格限定时间框架：

-�国内市场某种商品的严重赤字——直至市场状况稳定；-�国际收支的严重赤字——直
至国际收支状况稳定；-�某种商品以如此大的数量或在如此条件下进口到一缔约方领土
内，以致损害或威胁损害同类或直接竞争商品的国内制造商。

3.�如有必要，本条第二款所述的配额可正式载入本协议的单独议定书。
4.�根据本条第二款使用配额的缔约方，在正式引入这些配额之前，应另一方的要求，提供关于
使用这些配额的理由、形式和可能时间框架的必要信息，以及任何额外要求的信息。

5.�拟采取保护措施的缔约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其意向，且不得晚于计划实施此类措施前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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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选择本条所述保护措施时，缔约方应优先考虑对实现本协议目标产生最小负面影响的措施。
第4条

缔约方之间贸易/经济合作相关的所有结算与付款应按照双方授权银行间的银行间结算协
议执行。

第5条
就本协议的目的而言，“再出口”一词指一方将原产于缔约方境内货物通过另一方关境外运，

旨在出口至第三国的行为。
任何缔约方均不得允许对原产国出口时受关税规制或非关税规制的货物进行再出口。缔约

方应制定禁止再出口的货物清单，并交换受关税规制或非关税规制的货物清单。此类货物向第
三国的再出口仅可在获得原产国授权国家机构书面同意且符合其规定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若违
反本规定，利益受损方有权在事先通知拟采取措施意向并经必要联合磋商后，单方面实施货物
出口管制措施至违规允许再出口的缔约方境内。

第6条
缔约方应全面、定期交换海关相关信息，包括与本协议主题相关的可用海关统计资料。缔

约方的相关授权机构应协调此类信息交换的方式。
第7条

1.�缔约方应交换其与第三方签订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相关信息。
2.�缔约方应相互通报各自国家实施的关税变更情况。

第8条
根据其国家立法，缔约方应宣布与本协议的目的不相容的任何不公平商业行为，特别是以下方面：

-�企业或其协会之间为阻碍或限制竞争或破坏缔约方领土内的竞争环境而达成协议；-�
采取行动协助一个或少数企业利用其支配地位，限制缔约方整个领土或其重要部分内
的竞争。


